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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为推动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，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，提高资

金周转效率，提升平台服务能力，公司及子公司上海钢银供应链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钢银供应链”）、上海咏鑫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咏鑫实业”）、宁波钢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钢

赢”）拟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国

内商业银行或具备相关业务资质的金融机构开展总额不超过人民币

40 亿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额不超

过 5 亿元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额不超过 1 亿元）。有效期自股

东大会决议之日起一年，且 2025 年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在未经 2024 年

度股东大会批准之前，并且公司董事会没有作出新的议案或修改、批

准之前，本议案事项持续有效。本次保理业务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国有控股）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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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号 

法定代表人：谷澍 

注册资本：34,998,303.3873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86 年 12 月 18日 

（二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国有控股） 

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8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任德奇 

注册资本：7,426,272.6645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87 年 3 月 30 日 

三、保理业务主要内容 

1、业务概述：公司及子公司钢银供应链、咏鑫实业、宁波钢赢

拟与银行或具备相关业务资质的金融机构开展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

亿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。 

2、保理方式：应收账款保理方式，具体以保理合同约定为准； 

3、保理费率：根据市场费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； 

4、保理业务额度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，该额度在有效期

内可循环使用，具体每笔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为准； 

5、保理业务期限：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，且 2025 年

应收账款保理业务贴现在未经 202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前，并且公

司董事会没有作出新的议案或修改、批准之前，本议案事项持续有效。

具体每笔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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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议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7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开展保理业务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办理保理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加速资金周转，降低应

收账款管理成本，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。同时，有

利于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。不

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

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

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

决议》。 

 

 

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4 月 9 日 


